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环境”或“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8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依据《浙

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制度，我们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

经讨论后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一、关于《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更新稿）》的独立意见 

公司结合目前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及相关事项的进展，对《盾安环境 2021 年

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治理的有关要求，有利于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施。 

公司审议本事项的董事会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就该事项

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形成的相关决议合法、

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方可实施，并以前述监管机构最终核准的方案为准。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关于<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更新稿）>

的议案》的内容。 

二、关于《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更新稿）》的独立意见 

公司结合目前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及相关事项的进展，对《2021 年度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之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与更新，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治理的有关要求，有利于推

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施。 

公司审议本事项的董事会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就该事项

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形成的相关决议合法、

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方可实施，并以前述监管机构最终核准的方案为准。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关于<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更新稿）>的议案》的内容。 

三、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更新稿）》的独立意见 

公司结合目前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及相关事项的进展，对《关于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与更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治理的有关要求，有利于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实施。 

公司审议本事项的董事会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就该事项

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形成的相关决议合法、

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方可实施，并以前述监管机构最终核准的方案为准。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更新稿）>的议

案》的内容。 

四、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更新稿）》的独立

意见 

公司结合目前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及相关事项的进展，对《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与更新，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治理的有关要求，有利于推进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实施。 

公司审议本事项的董事会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就该事项

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形成的相关决议合法、

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方可实施，并以前述监管机构最终核准的方案为准。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更

新稿）>的议案》的内容。 



五、关于《与珠海格力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珠海格力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依据平等互利的原则签订《金融服

务协议》，公司有权在衡量市场价格和各方面条件的前提下，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自主决定是否接受珠海格力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本次交

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

利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回避了对本

议案的表决，符合《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关于与珠海格力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

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内容，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珠海格力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的独立意见 

珠海格力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已取得中国银保监会

相关批复，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能够按照

《公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金

融法规等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在其与公司的关联交易中，我们未

发现珠海格力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不存在违反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关于珠海格力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关于珠海格力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

告。 

七、关于《与珠海格力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

险处置预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制定的《关于与珠海格力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存贷款等金融业

务的风险处置预案》，明确了风险处置的组织机构、职责、应急措施及程序等，

能够有效防范、降低风险。公司审议上述议案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关于与珠海格力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存贷

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八、关于《变更会计估计》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对公司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进行相应的调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董事会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使固定资产使用年限更接近其实际使

用年限和风险状况，能够更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是合理的。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变更会计估计的议案》的内容。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宋顺林、刘金平、李静 

                                     二〇二二年七月八日 


